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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5               证券简称：万邦达             公告编号：2017-059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控股黑龙江京盛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2. 本次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3. 根据相关法规规定，本次投资不需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一、对外投资情况概述 

2017 年 9 月 20 日，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万邦达”）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资控股增

资控股黑龙江京盛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以自有资金 20,100 万元，

增资黑龙江京盛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京盛华”），增资完成后，

公司持股比例为 67%，成为黑龙江京盛华的控股股东。 

本次增资完成后，黑龙江京盛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注册资本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货币 6,090 67.00% 

陈子清 货币 3,000 33.00% 

合计 - 9,090 100.00% 

万邦达本次增资款全部用于推动黑龙江京盛华危险废物资源化集中处置项

目（以下简称“京盛华危废项目”）的建设，黑龙江京盛华为该项目的实施和运

营主体。经前期准备，京盛华危废项目已获备案登记，取得安达市发展和改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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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申请回执单，绥化市环境保护局已下发环评批复。土地方面，京盛华危废项

目已获得安达市规划局下发的土地规划文件，后续手续正在积极办理中。为加快

公司危固废业务布局，万邦达拟采用增资控股的方式与黑龙江京盛华展开合作，

积极推进京盛华危废项目的建设进程。 

京盛华危废项目拟采用国内外成熟可靠的处置技术，建设集收运、贮存、蒸

煮、焚烧、物化、综合利用、固化及填埋为一体的综合性处置中心。项目建设地

点位于黑龙江省绥化市安达市境内。 

京盛华危废项目将以哈大齐工业园区为依托，以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

绥化、牡丹江为主要服务范围，危险废物处理业务辐射整个黑龙江省。据保守估

计，黑龙江省危险废物年产量到 2020 年将达到 104 万吨。项目完全建成后，可

处理危险废物种类可达 42 种，将成为黑龙江省年综合处理危险废物规模最大的

危险废物处理项目。该项目还可以实现废物资源化，符合国家相关环保政策。 

京盛华危废项目拟分两期建设，目前正在推进一期建设，年综合处理危险废

物规模约为 8.39 万吨，具体危废处理设计能力如下： 

拟建项目 年处理量 

医疗废物高温蒸煮系统 2,640 吨 

危险废物焚烧系统 18,000 吨 

安全填埋系统（一期） 60,000吨 

物化处理系统 

废酸 1,400 吨 

废碱 1,300 吨 

废乳化液 500吨 

氰化物处理系统 100吨 

组建⼀支市级环境应急救援系统 

京盛华危废项目的二期建设，将根据项目一期建设投产后的实际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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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机推进。 

京盛华危废项目一期建成投产后，主要依靠危险废物焚烧、安全填埋、物化

处理、氰化物处理、医疗废物高温蒸煮系统获得收入。项目预计于 2019 年 5 月，

建成投产。 

结合黑龙江京盛华公司建设规模、生产负荷、能耗、工艺流程、关键耗材更

换频率和价格等项目的技术指标，基于对市场同类产品和服务价格的调查类比，

预计京盛华危废项目达产后净利润可达 7099 万元/年。 

结合京盛华危废项目首期规模下的经营指标预测，在相关假设不变的情况

下，京盛华危废项目平均投资回报率预计为 18.15%，所得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

预计为 4.54 年（不含建设期）。 

二、投资合作各方基本情况 

1.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甲 10号 3号楼 15层 1506 

法定代表人：王长荣 

注册资本：人民币 86,518.4815 万元 

经营范围：环境保护工程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投资与资产管

理；专业承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机械设备、电器设

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仪器仪表，

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不禁止的经营项目。 

2. 黑龙江京盛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黑龙江京盛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绥化市安达市哈大齐工业走廊万宝山工业园区（化工区）

F-9 地块内 

实缴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关于增资控股黑龙江京盛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第 4 页 共 5 页 

法定代表人：陈子清 

经营范围：环保技术、是由钻采技术开发、咨询、交流、推广服务；是由钻

采专用设备制造；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建筑工程与机

械设备租赁；装卸、搬运；机械设备专业清洗服务；其他电子产品、仪器仪表、

五金产品、化工产品、建材、办公用品、体育用品、家用电器、润滑油、机械设

备销售。 

黑龙江京盛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增资协议的其他主要条款 

（一）增资方案：万邦达以现金形式，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本次增资款共

人民币 20,100万元。其中，人民币 6,090万元用于形成股本，其余人民币 14,01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万邦达将占实缴资本的 67%，陈子清将占实缴

资本的 33%，万邦达成为标的公司绝对控股股东。 

若标的公司未来再发生增资，则万邦达、陈子清双方按照“同股同权、同股

同利”的原则进行等比例增资；陈子清承诺在没有取得万邦达同意的前提下，确

保万邦达所持股权比例不低于 67%。 

（二）出资安排： 

万邦达出资以分期方式完成。具体安排如下： 

（1）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20日内，向黑龙江京盛华账户支付人民币 6,090   

万元，用于危废项目的前期建设。 

（2）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8个月内，据危废项目工程进度支付余款。 

（三）治理结构：本次协议生效后，将由陈子清和万邦达组成标的公司新股

东会，由各方按照持股比例行使股东表决权；标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其中陈子清向标的公司委派 1名董事，万邦达委派 2名董事，董事

长由万邦达委派人员出任；标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名，由陈子清委派人

员出任；总经理为标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陈子清委派人员出任；财务负责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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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邦达委派。 

（四）争议解决：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

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 

四、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万邦达深化全面战略布局，着力推进以“大环保”为核心的主营业

务体系，而危固废业务一直是公司的重点战略发展方向之一，目前公司在危废处

理领域的布局涵盖吉林省固体废物处理有限责任公司、泰祜（上海）石油工程有

限公司以及上海珩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次增资控股黑龙江京盛华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可进一步实现对危废处理细分领域的业务覆盖，有利于落实公司综合型

环保服务强企的战略目标，同时也为公司带来了新的利润增长点，有利于提高公

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该项投资对公司本年度利润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与黑龙江京盛华签订的《增资协议》； 

2. 关于增资控股黑龙江京盛华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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